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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 淄博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淄博市公务用车平台使用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淄事管发〔2021〕26号

各区县（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）机关事务管

理部门、财政局，市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认真贯彻《淄博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 

加强和规范淄博市公务用车平台使用管理工作，切实提高公务用 

车使用效率，加强使用监督，厉行节约，有效保障公务出行，市 

机关事务局、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《淄博市公务用车平台使用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淄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          淄博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6 日

淄博市公务用车平台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淄博市公务用车平台使用管理工作, 

切实提高公务用车使用效率，强化使用监督，有序高效保障，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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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节约，降低行政成本，根据《淄博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 

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淄博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，

将纳入平台管理的车辆实行“集中统一”管理，通过规范公务用

车调度使用、社会汽车租赁、使用监督和运维费用数据统计分析

等管理, 实现“管理平台化、平台信息化、车辆标识化”，做到

便捷派车、高效用车、透明管车、有效督车。

第三条 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除涉及国家安全、侦查办案、

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等特殊需要的车辆外，其他车辆按照“应纳尽

纳、应装尽装”的原则，全部纳入平台管理，安装车载北斗定位

终端，按照规定要求喷涂标识。新增和更新公务用车，须在办理

车辆注册登记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车载终端的安装、信息录入

及标识喷涂等工作。

第四条 市机关事务局具体负责市级平台使用管理工作，指 

导监督各区县（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）平台

使用管理工作；各区县（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

区）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本级平台使用管理工作。平台按照

“分级使用、分级管理”的原则管理，各级平台信息互联互通，

形成淄博市公务用车管理“全市一张网”。

第五条 市平台主管部门按照层级为各级平台设立专门帐号 

和使用权限，各级平台主管部门应当为同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及财 

政、审计等部门设立专门帐号和使用权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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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及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对本级平台使用管 

理等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六条 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建立本部门（单位）公务

用车平台使用管理制度，确定平台管理员、审核员与调度员，明

确工作职责及分工。

第七条 各级平台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平台使用管理的业务 

培训，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接受培训，熟练掌握平台使用管 

理方法。

第八条 公务用车使用应当坚持“先申请、后用车，谁主管、

谁审核，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通过平台按照规定申请、使

用车辆。每次车辆使用应有平台记录。

公务用车车辆申请、审核、派遣原则上实行线上操作。特殊

情况下，如遇到紧急突发事件或平台故障等原因导致录入信息不

及时，可先线下派遣后再通过线上于 24 小时内完成补单操作。

第九条 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纳入平台管理的车辆应当按照 

申请、审核、派遣、驾驶员执行任务、交车审核的操作流程规范 

使用，做到车辆使用在线记录、留痕可查。

（一）申请。用车人通过平台相关功能申请用车，选择用车

人、用车性质、用车时间、用车地点等信息后提交订单。

（二）审核。审核员对订单信息进行审核。审核时应当严格

遵循公务用车管理有关规定，严格界定使用范围，对不符合规定

的申请予以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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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派遣。调度员按照用车订单通过线上调度驾驶员及车

辆执行任务。

（四）车辆使用。驾驶员在收到出车任务时，须通过线上进

行确认，按照要求做好车辆保障工作。

（五）交车审核。驾驶任务结束时按照要求交车。调度员及

时通过线上进行审核确认，以便留存相关业务数据。

第十条 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公务出行社会汽车租赁应当坚

持“一事一租、严格标准，厉行节约、高效使用，节能环保、新

能源汽车优先”的原则，严格控制租赁费用。

（一）选定企业。用车单位通过平台根据需求（车辆类型、

服务时间、地点等）可采取电话或线上等方式选择汽车租赁企业。

（二）租赁服务。租赁企业根据合同约定为用车单位提供用

车服务。

（三）结算费用。用车单位根据合同约定,按照财务规定结

算费用。

第十一条 公务用车定点保险、定点维修、定点加油、定点

社会化租赁（以下简称“四定点”）应当纳入平台管理。各级各

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坚持“经济透明、厉行节约”的原则，实施

“四定点”管理，降低车辆运维成本。

定点企业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平台相关栏目。

第十二条 各级平台主管部门对平台管理的车辆使用实施全

程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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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车辆信息监管。对车辆调度管理、“四定点”管理等

信息进行监督。

（二）运行状态监管。对车辆运行状态进行监测，根据需要

可以对驾驶员、行驶里程、行驶轨迹、车辆位置等进行查询，对

车辆运行轨迹进行动态播放。

（三）预警信息提醒。对设置电子围栏的地域、车辆出现异

常等情况时进行信息预警等。

第十三条 各级平台主管部门应当充分运用平台大数据分析

功能，对公务用车管理信息进行汇总、分析，为公务用车标准化、

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。

（一）对车辆使用年限、行驶里程、百公里油耗、维修次数

等信息进行分析。

（二）对车辆维修、加油、保险等费用信息进行分析。

（三）对车辆在线用车情况、车辆使用率、车辆使用性质等

信息进行分析。

（四）对公务出行社会汽车租赁用车时间、使用次数、行驶

里程及租赁费用等信息进行分析等。

第十四条 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对公务用车加油、保险、

维修及租赁车辆使用等相关费用严格审核把关，按照有关规定和

程序结算费用。

第十五条 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加强车载终端设备管理,

确保车载终端的信息传输畅通。不得故意干扰终端信号，严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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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破坏车载终端，严禁私自拆除、改变或改装车载终端结构。对

涉嫌故意损坏车载终端设备的，应当进行调查和取证并报平台主

管部门。

车载终端发生故障或损坏时应当及时送修或更换，并做好相

关记录。车载终端丢失的，应当立即向平台主管部门说明情况，

并由丢失单位负责购买更换。

第十六条 各级平台运行维护、软件升级和车载终端费用应

当列入预算管理。由各级平台主管部门结合年度有关工作编制经

费预算计划，各级财政部门根据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统筹安排经费，

列入各级平台主管部门预算。

第十七条 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加强平台数据信息管理,

做好平台车辆基础信息、变更数据等录入和维护工作，确保各类

数据信息完整准确、更新及时。

第十八条 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加强平台信息安全管理,

严格执行网络信息安全和保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将信息

保密、数据安全、权限管理贯穿平台使用及管理全过程。用户账

号实行分级管理和授权管理，防止越权存取数据，确保平台数据

安全。

第十九条 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本级各部门

（单位）平台使用管理的监督，健全完善平台监督检查制度，不

定期对平台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。对违反平台使用及管理规定

的进行通报，督促限期进行整改。对情节严重、整改不到位、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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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违纪违法的移交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第二十条 各区县（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

区）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可依照本办法制定公务用车平台使用管

理具体办法，报市机关事务局备案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机关事务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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